
中山普萊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 
 

非營利組織帳務財稅事務淺談 

    張玉惠  協 理 

 

壹、前言 

營利組織是一種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運用社會力量做有益社會的活動，

有盈餘於法不能分配，所以有龐大盈餘可能是因為超額募款而執行非營利項目

不足所致，當收到的錢太多而做的事太少時而發生盈餘，也可能被認為另類的

成效不彰。 

非營利組織依成立之型態不同有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兩種。財團法人是以

「財」為基礎的組織，為公益性質，具特定目的，按目的事業經主管機關許可

設立之各種類型基金會。 社團法人則是以「人」為基礎的組織，按「人民團體

法」所成立的各種協會、促進會、學會等組織。 

非營利組織的會計處理在資產、負債方面與營利組織所遵循的會計原則和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並没有太大不同，只是在淨值面應分類為永久受限淨值（如

創設基金）、暫時受限淨值（捐款人指定用途之捐款）及未受限淨值（類似營利

組織之累積盈餘）。 

在實務上，非營利組織的會計處理要注意事業主管機關所制定的法規。例

如，中央各部門訂定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以及依據人民

團體法授權訂定之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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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非營利組織年底報稅 

在所得稅方面，非營利組織得依規定照規模、成效來區別稅務申報上的差

異： 

（1）要辦理結算申報，但部分可免稅。 

（2）要辦理結算申報，且全部收入均需課稅者。 

（3）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 

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之一第 3項規定 

合於第四條第十三款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

組織，應依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其不合免稅要件者，仍應依法課稅。 

2-1 非營業組織在年底申報時有兩張損益表，無營業行為僅編製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以下簡稱結算申報書)第三頁

之損益表(專供無銷售貨物或勞務者使用)，用於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達創

設目的有關收入 60%即為免稅，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未達基

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 60%即須繳營所稅，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 

（一）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二）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

起算四年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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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營業行為時需編製結算申報書第四頁及第五頁(專供有銷售貨物或

勞務者使用) 

比照一般買賣業、製造業有賺錢就要繳營所稅，若虧損經會計師稅務簽證

能往後 10年抵減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 

2-3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虧錢)，結算申報書第五頁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可先扣除後再計算稅額。 

行政院頒訂「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3條 

第 3 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銷售貨物或勞務 

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 

支出時，得將該不足支應部分扣除外，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符合前條規定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之學校財團法人或私立學校

法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設立之財團法人私

立學校（以下簡稱財團法人私立學校），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免納所得

稅。但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理之附屬機構，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由該

學校財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擬訂使用計畫，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洽商

財政部同意，並於所得發生年度結束後三年內使用完竣，屆期未使用部分，應

依法課徵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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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函釋列舉如下： 

財政部８４０３０１台財稅第８４１６０７５５４號函 

免稅適用標準所稱銷售貨物或勞務之適用範圍 

主旨： 核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適用疑

義。 

說明： 三、本標準所稱「銷售貨物或勞務」，係指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

他人，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貨物；提供勞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

使用、收益，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勞務。 

四、慈善救濟團體義賣貨物或舉辦義演，其取得之代價含有捐贈收入性質，

得不視為本標準所稱「銷售貨物或勞務」。 

五、自辦理 84年度結算申報起，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依本標準第 2條之 1（編者註：現行第 3條）第 1項

規定課徵所得稅；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虧損，准比照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

如符合所得稅法第 39條但書規定，得自以後 5年（編者註：現為 10年）

度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中扣除。 

 

財政部８５０３２７台財稅第８５１９００２９２號函 

機關團體之所得徵免所得稅時損益計算項目之認定原則 

主旨： 核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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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機關團體）之所得，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

用標準」（以下簡稱免稅標準）第 2條及第 2條之 1（編者註：現行第 3條）

規定徵免所得稅時，有關損益計算項目之認定疑義。 

說明： 二、機關團體承辦政府委辦業務，其損益計算項目認定如下：（一）

機關團體承辦政府委辦業務，係屬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予他人以取得代價

之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其所取得之收入應計入當年度收入總額，依免稅

標準第 2條及第 2條之 1（編註：現行標準第 3條）規定徵免所得稅。（二）

機關團體承辦政府委辦業務之各項支出，得依政府委辦契約之約定核實認

定。 

三、機關團體之成本、費用等支出，若同與其創設目的活動及銷售貨物或

勞務有關，其損益計算項目認定如下：（一）可由機關團體依其實際支出性

質，採前後年度一致處理且不重複列報原則，自行劃分並申報為與其創設

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或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成本、費用，再由稽徵機關依其

申報情形核實認定。（二）機關團體依前開規定自行申報為銷售貨物或勞務

之成本、費用支出，因超越所得稅法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之列

支標準，未准列支時，如該部分支出確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且有支付

事實及取具合法憑證，可於依免稅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計算 80%

（編者註：現為 60%）支出比例時，併入支出項下計算。 

四、機關團體無法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成立職工福利員會者，其職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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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支出認定如下：（一）符合免稅標準第 2條規定之機關團體，其與創設目

的有關活動之職工福利支出，可核實認定；其與銷售貨物或勞務有關之職

工福利支出，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81條規定辦理。（二）不符

合免稅標準第 2條規定之機關團體，其所得額之計算，應根據其結算申報

書，依所得稅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查核，故其職工福利支出應依營利事業

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81條規定辦理。 

 

財政部８６０３１９台財稅第８６１８８６１４１號函 

訂定「宗教團體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認定要點」 

主旨： 訂定「宗教團體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認定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乙份如附件。 

說明： 二、本要點自查核 84 年度結算申報起適用。稽徵機關於查核宗教

團體之結算申報案件時，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不適用本部 84年 9月 8日

台財稅第 841644931號函之規定。 

 

財政部８６０３１９台財稅第８６１８８６１４１號函附件 

宗教團體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認定要點 

一、宗教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 

    （一）依法向內政部、省（市）、縣（市）政府立案登記之寺廟、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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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團體及宗教財團法人。 

（二）無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者。 

（三）無附屬作業組織者。 

二、宗教團體有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或有附屬作業組織者及宗教團體捐

助成立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應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

並依行政院頒訂「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規

定徵、免所得稅。 

三、宗教團體辦理下列宗教活動之收入，非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一）舉辦法會、進主、研習營、退休會及為信眾提供誦經、彌撒、婚禮、

喪禮等服務之收入。 

（二）信眾隨喜佈施之油香錢。 

（三）供應香燭、金紙、祭品、齋飯及借住廟（客）房之收入，由信眾隨

喜佈施者。 

（四）提供納骨塔供人安置骨灰、神位之收入，由存放人隨喜佈施者。 

四、宗教團體之下列收入，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一）販賣宗教文物、香燭、金紙、祭品等商業行為收入。 

（二）供應齋飯及借住廂（客）房之收入，訂有一定收費標準者。 

（三）提供納骨塔供人安置骨灰、神位之收入，訂有一定收費標準者。 

（四）財產出租之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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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宗教團體創設目的無關之各項收入及其他營利收入。 

五、本認定要點自查核八十四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起適用。 

2-4目前財政部釋一定要辦理結算申報之非營業組織為： 

●各級私立學校 

財政部６４０９０４台財稅第３６４５５號函 

私立學校結算申報得僅以當期決算書表為之 

主旨： 各級私立學校仍應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之 1 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以

憑調查核定。 

說明： 二、依所得稅法第 71條之 1規定，合於同法第 4條第 13款規定之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應依同法第 71條規定

辦理結算申報。其不合免稅要件者，仍應依法課稅。各級私立學校如不依

法提出結算申報，其是否合於免稅要件即無從據以調查核定，至其結算申

報書表，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57條之 2規定，除屬對外營業之作業組織

準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辦理外，其非屬營利社團及對外無營業行

為之作業組織者，得僅以提出當期決算書表為之。 

●政黨 

財政部９３１２２４台財稅字第０９３０４５４７１７０號令 

政黨應自 95年度起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 

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政黨，屬所得稅法第 11條第 4項所稱之公益團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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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起，應依同法第 71條之 1第 3項規定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 

 

2-5目前財政部釋令免辦理結算申報之非營業組織為： 

●各行業公會組織、同鄉會、同學會、宗親會及營利事業產業工會 

財政部８４０９０８台財稅第８４１６４４９３１號函 

宗親會等團體免辦結算申報之要件及例外規定 

合於所得稅法第 11條第 4項規定之各行業公會組織、同鄉會、同學會、宗

親會及營利事業產業工會，無任何營業或作業組織收入，僅有會費、捐贈

或基金存款利息者，免依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惟上開機關

團體之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1億元以上者，應依所得稅法

第 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並應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團體免納所得

稅適用標準」第 2條第 2項規定，委託經本部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

查核簽證申報。 

 

●各工會團體、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及國際獅子會、國際扶輪社、國際青

年商會、國際同濟會、國際祟她社等機關團體 

財政部８５０５２９台財稅第８５１９０６５７６號函 

工會等團體免辦結算申報之要件及例外規定 

合於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之各工會團體、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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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國際扶輪社、國際青年商會、國際同濟會、國際祟她社等機

關團體，無任何營業或作業組織收入（包括無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僅

有收取會員會費、捐贈或基金存款利息者，免依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辦理

結算申報。惟其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應依

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並應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

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條第 2項規定，委託經本部核准為稅務代理

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 

 

●宗教團體： 

財政部８６０３１９台財稅第８６１８８６１４１號函 

(函釋內容前面已列) 

 

●社區發展協會 

財政部８６０３１９台財稅第８６１８８７７１５號函 

社區發展協會免辦結算申報之要件及例外規定 

合於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之社區發展協會，無任何營業或作業組

織收入（包括無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僅有會費、捐贈或基金存款利息

者，免依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惟其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

總額如達新臺幣 1億元以上者，應依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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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委託經本部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 

 

●各縣市工業發展投資策進會 

財政部８７０３１６台財稅第８７１９３４７１１號函 

各縣市工業發展投資策進會得免辦結算申報之條件 

合於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之各縣市工業發展投資策進會，無任何

營業或作業組織收入（包括無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僅有會費、捐贈或

基金存款利息者，免依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惟其財產總額

或當年度收入總額如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應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規定辦

理結算申報，並應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第 2條第 2項規定，委託經本部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 

 

●身心障礙福利團體 

財政部８７０７１７台財稅第８７１９５５０１８號函 

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得免辦結算申報之條件 

合於所得稅法第 11條第四項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59條（編者註︰現行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63條）規定之身心障礙福利團體，無任何營業或

作業組織收入（包括無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僅有會費、捐贈或基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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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利息者，免依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惟其財產總額或當年

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應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並應依「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條第 2項規定，委

託經本部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 

 

●各縣市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財政部９１０６１３台財稅字第０９１０４５３６４８號令 

各縣市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得免辦結算申報之條件 

合於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之各縣市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如無任何

營業或作業組織收入（包括無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僅有會費、捐贈或

基金存款利息收入者，免依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惟其財產

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應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

並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條第 2項

規定，委託經本部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 

 

●校友會 

財政部９７０８１４台財稅字第０９７０４０６５２１０號函 

校友會免辦結算申報之要件及例外規定 

合於所得稅法第 11條第 4項規定之校友會，無任何營業或作業組織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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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會費、捐贈或基金存款利息收入者，可免依同法第 71條規定辦理結算

申報。惟其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1億元以上者，仍應依同

法第 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並應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

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條第 2項規定，委託經本部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會

計師查核簽證申報。 

 

●各縣市義勇消防總隊 

財政部９７１０１３台財稅字第０９７０４１０２３１０號函 

各縣市義勇消防總隊免辦結算申報之要件及例外規定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內政部訂定之「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

辦法」設義勇消防總隊，無任何營業或作業組織收入，僅有會費、捐贈或

基金存款利息者，可免依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惟其財產總

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以上者，仍應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規

定辦理結算申報，並應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第 2條第 2項規定，委託經本部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查核簽

證申報。 

 

●老人社會團體 

財政部９８０２０５台財稅字第０９８００００７４７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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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社會團體免辦結算申報之要件及例外規定 

合於所得稅法第 11條第 4項規定，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老人社會團體，無

任何營業或作業組織收入，僅有會費、捐贈、基金存款利息或非屬承辦政

府委辦業務之政府補助收入者，可免依同法第 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惟

其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1億元以上者，仍應依同法第 71條

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並應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

用標準」第 2條第 2項規定，委託經本部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查核

簽證申報。 

 

叁、非營利組織平常是否開立發票(報繳營業稅) 

3-1法規依據： 

1、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一條（90.7.9.修正）（課稅範圍） 

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

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 

2、統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要不要開發票) 

 

3-2有營業行為就要開發票報繳營業稅 

●什麼是營業行為？通常有訂價有價目表，例如賣供品水果餅乾、提供餐

飲、提供住宿、車位出租、房屋出租等等就是營業行為。若是沒有訂價沒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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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表採自由樂捐隨喜方式就不是營業行為。 

 

●宗教團體財政部８６０３１９台財稅第８６１８８６１４１號函釋(函

釋內容前已列) 

●私立學校辦理社區大學所收取之所得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是否要

稅籍登記？要繳營業稅嗎？是否要開發票？ 

社區大學徵免所得稅釋疑 

財政部９５０３２１台財稅字第０９５０４５００４１０號函 

社區大學如由政府機關編列單位預算自行辦理或公立學校辦理者，其所收

取之所得依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18款規定，可免納所得稅。惟如由財

團法人或社團法人或私立學校辦理者，其辦理社區大學所收取之所得，係

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依上開免稅標準（編者註：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3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及 85 年

函釋（編者註：財政部 85年 3月 27日台財稅第 851900292號函）規定辦

理。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二十九條（105.12.28.修正）（免辦稅籍登記

者） 

專營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第八款、第十二款至第十五款、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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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款至第二十款、第三十一款之免稅貨物或勞務者及各級政府機關，得免

辦稅籍登記。 

營業稅法第八條（100.1.26.修正）（免徵營業稅項目） 

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  

五、學校、幼稚園與其他教育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

文化勞務。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四條（104.3.9.修正；自 104.5.1.施行）（免用或免

開統一發票） 

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得免用或免開統一發票：八、學校、幼稚園及其他

教育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文化勞務。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財政部９２０３２０台財稅字第０９２０４５０８８９號函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收入是否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之認定 

合於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其收入是否屬銷

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認定如下：（一）房租收入、學費收入及營業收入，為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二）接受政府機關安置收托或收容身心障礙者，

所領取之托育及養護補助費收入，為「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三）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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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為提昇社會福利機構之服務品質或為鼓勵業者配合辦理相關業務所給

與獎助性質之各項補助費，如無須相對提供勞務或服務者，非屬「銷售貨

物或勞務」收入。（四）捐款收入及利息收入，非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

入。 


